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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实践形态与发展定位

———基于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比较

万江红,管 珊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因《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而发生了改变,其与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关系问题成为影响其日后发展的关键。基于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比较视角,结合实证调研资料,总
结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存在产业协会、技术服务协会、技术推广协会与村级技术交流协会等4种实践形态,揭示

了它们各自发挥的不同功能。在此基础上,比较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关系,提出了农村专业

技术协会发展定位的建议:加强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发挥公益性和增强合法性,增加科协的引导扶持作

用,从而实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多元化发展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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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以下简称农技协)与农民专

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均是兴起于农村市场化

进程中的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均发挥着联系市场和

农户的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表明政府

从法律和制度的层面肯定了合作社的地位,但是农

技协并没有被纳入到法律调整范围之内。作为一种

具有30多年发展历史的农村组织,农技协的地位尴

尬,面对具有强大制度合法性和政策倾斜资源的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技协何去何从,它与合作社有什么

关系,如何定位农技协的发展,都是当前亟待解决的

问题。

  一、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历史演变

  农技协,是指在科协指导下成立的,以市场为导

向、以技术为纽带、以专业生产为基础的具有群众性

科普功能的技术经济合作组织。农技协是在改革开

放中发展起来的,其覆盖面逐渐增加,由乡村地域限

制型协会发展为跨区域协会,纵向组织由孤立的协

会发展为“中央—省—地—县—乡—村”为一体的协

会[1]。中国农技协的产生和发展是与整个国家农业

和农村的市场化进程相伴随的。可以说,农技协是

中国农村市场化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伴随市场

化改革的进程,我国农技协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

阶段[2]。
第一阶段:孕育萌芽期(1979-1986年)。十一

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确

立,农户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依靠科技发展生

产、脱贫致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广大农民开始自

觉不自觉地向懂技术、善经营的农村技术能手、专业

户学习。1979年安徽天长县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

民科学种田技术协会;1980年四川省郫县又成立了

养蜂协会。自此,民间自发的以技术交流为主的协

会开始在各地农村出现。
第二阶段:快速发展期(1987-1999年)。1986

年10月,中国科协以《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经

济合作组织正在农村兴起》为题,就农村专业技术协

会的问题向国务院作了报告。1987年初,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此报告,第一次在宏观政策上肯定了农

技协的地位和作用。自此,国家鼓励和扶持农技协

的措施相继出台,对农技协的发展起了催化剂的作

用,1992年全国农技协的总数达到12万多个。随

着农技协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农技协的

全国性组织———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于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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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扶持农技协发展的政

策密集程度达到峰值,农技协的发展数量也达到了

1997年底的13万个,协会的服务职能也向产前、产
中、产后各个环节的服务领域拓展。

第三阶段:演化变革期(2000-2006年)。自加

入 WTO后,我国面临艰巨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

任务,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市场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

是由于国人饮食消费结构的变化,这两方面的因素

使得传统农产品的销售出现困难,影响到农业产业

组织的变革。在农技协中,一些规模小、经营不善的

组织被淘汰,只有具备一定市场风险抵御能力和较

强竞争能力的农技协生存了下来。2000年中国农

技协的数量减少至约10万个。组织资源开始向有

实力的组织集中。但是整体来说,农技协对整个农

村经济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
第四阶段:政策转折期(2007年至今)。2007年

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对农技协造

成了较大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农技协向合

作社的转化,农技协的发展面临合作社的资源竞争

和合法性竞争,其阵地逐步萎缩。《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颁布之后,农技协组织的种群密度明显低于合作

社,加速了组织选择和组织替代。在《农民专业合作

社法》颁布之前,农技协已经建成“乡村—县—省—
全国”四级服务网络,自下而上的技术服务需求与自

上而下的技术、政策供给互动和平衡机制业已形成。
但是,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后,合作社

的发展方兴未艾,而农技协的发展十分缓慢。据国

家统计数据库统计,截至2011年底,全国农技协的

数量有10.7万家,比2010年增长3.9%;在工商部

门依法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是50.9万

家,比2010年增长44.7%。可以看出,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发展速度非常显著,农技协的发展速度逐渐

趋缓。一方面,相当数量的合作社在农技协的基础

上成立,另一方面,虽然农技协数量似乎有微弱增

长,但实际上相当数量的农技协因合作社的崛起而

功能弱化甚至解体,阵地逐渐萎缩。

  二、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实践形态

  “组织”是为了达到某些特定的目标,由不同层

次的权利和责任制度构成的、存在分工与合作关系

的人的集合[3]。农技协的组织目标是明确的,在实

践中也形成了不同的由分工与合作关系构成的组织

模式,在制度设计和功能定位上不断改进,在农业生

产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同结构、功能的

组织群落,其稳定性不同,对外来组织入侵的抵抗能

力也有差异[4]。农技协如何面对具有强大制度合法

性的合作社的竞争成为目前阶段农技协生存的巨大

挑战。为此,笔者在浙江乐清市、河南渑池县、江西

寻乌县等地就农技协的实践形态进行了实证调查研

究,现归纳如下。

1.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发展模式

模式一:产业协会+合作社(横向包括合作社与

专业大户,纵向包括各产业协会分会)。这种模式即

在一个县域内,采用“中心扩散式”的形式,以产业为

中心,由发展起步早、技术成熟的地方向其他村或者

其他乡镇辐射,吸引农户加入或帮助农户成立分会,
共享技术、信息等资源,共同推进产业发展。此种协

会在经济发达、农业产业化起步较早的地区比较普

遍。此种协会侧重于产业整合上的功能,为合作社

和专业大户提供技术和市场方面的服务,同时也成

为合作社、专业大户与政府之间的桥梁。
模式二:涉农企业+技术服务协会。这种模式

的协会为与企业签订契约的农户提供种子、化肥、生
产管理等技术方面的指导和培训,企业为协会提供

必要的资金支持。此类协会主要的功能是在企业与

农户间发挥协调作用。这一模式的维系与农产品市

场行情的稳定密切相关。由于近年来关于地方合

作社发展的政策相继出台,一些企业在现有协会

的基础上纷纷成立了合作社以获得更优惠的政策

支持。
模式三:技术研究与推广协会。此类协会立足

于地方农业特色,从事农业实用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工作,承接了我国农技推广体系的职责。自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农业科技体系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冲击,许多地区的农技推广组织已名存实亡,
个别地区甚至名亦不存。以农技协为载体的市场需

求型农技研发和推广体系出现并获得国外专家的认

可,这也更加凸显了我国农民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模式四:村级技术交流协会。此类协会一般是

熟人社会内部自发的、松散的协会,由村里的专业户

成立,交流范围比较有限,基本上不需要组织合作成

本。此类协会一方面有利于专业生产上的技术交

流,另一方面便利了相关产业政策的传达,降低了政

府信息传达的成本。在农业产业特征不明显、产业

化程度不高的传统农耕区,村级以经验技术交流为

主的农技协分布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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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功能

功能一:研究与推广技术。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以农业科技为纽带开展各项农业服务,其本身就是

一个科技社团组织,是广大农村科技工作者交流和

学习的平台。在开展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及推广农业

技术方面,农技协发挥着重要功能。如江西省寻乌

县柑橘研究会(后改名为果业协会)依托县柑橘学

校,在各乡镇和村成立技术推广分会,培养了大批的

技术能手,为整个寻乌县柑橘产业的发展做出了突

出贡献。由于2006年之后,政府政策向合作社倾

斜,柑橘研究会下属的技术推广分会全部取消,这不

仅使该协会的发展陷入困境,更使当地果农的实践

经验和先进技术无法得到总结和推广。当地的合作

社发展虽然迅猛但是各自为政,加上合作社偏向于

追求经济效益,不少农户的利益、产业发展的利益无

法得到保障。
功能二:把关农产品质量。农业的产业化发展

不仅强调生产的规模化和标准化,同时亦注重保护

生态环境,要求严格控制农药和化学药品的使用,提
倡从技术和管理上增加收益。农技协作为一种技术

推广和交流的重要组织,发挥着公益性的作用,有别

于个体小农与合作社。与追求营利的个体小农与合

作社相比,农技协能够更好地扮演产品质量把关者

的角色,因而它在整个农产品的市场拓展中具有较

高威信。如果能引导此类协会的发展,必将极大地

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如浙江乐清市茶叶产业协

会在发展茶叶的各合作社中推广“雁荡毛峰”这一品

牌,规定只有达到相关质量要求的合作社才能使用

“雁荡毛峰”的品牌。茶叶产业协会根据《乐清市

2011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积
极配合推进农产品产地准出管理制度,示范推广种

植技术规范,指导各合作社和农户科学用药、合理施

肥,提倡和推进清洁生产,使各市场行为主体树立产

品质量安全的意识。
功能三:交流经验技术。农技协是一个技术交

流的农村基层社会团体。通过农技协,普通的农民

可以获得专业生产的市场和科技信息,有利于农村

经验的交流和扩散。如河南渑池县某村村民养猪

10多年,富有经验,其他养猪户都信任他,他牵头发

起成立了养猪协会,大大便利了养殖户间的技术和

经验交流。相较于合作社在资金、组织规模、人才等

方面的限制,村一级以经验技术交流为主的农技协

凭借其灵活性的优势,更能够适应和满足产业化程

度不高的地区发展专业化生产的需求。
功能四:整合产业资源。围绕农业产业,农技协

在发展中成为一种集科研、生产、服务于一体的协会

组织。在经济发达、农业产业化起步较早的地区比

较普遍,如浙江乐清市的产业协会横向包括合作社

与专业大户,纵向包括各产业协会分会,实质上是一

种综合型的农技协。产业协会不仅为合作社和专业

大户提供信息、技术和市场方面的服务,而且发挥着

综合性的指挥协调作用,成为沟通合作社、专业大户

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使产业资源得以优化整合。

  三、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目前的生存
处境

  1.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现实动态及存在的问题

农技协作为一种农村合作组织,在农业生产中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政策的

变化,农技协作为组织本身也不断处于演变之中。
自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以来,农技协在

发展中呈现以下动态与问题:
第一,合作社迅猛发展,部分农技协向合作社转

变。一些有经济实体性质的农技协在现有政策的吸

引下,纷纷转而成立合作社。现有合作社中有一大

部分是在原农技协的基础上成立的,因而农技协成

为合作社发展的“孵化器”。
第二,政策导向合作社致使原来致力于产业发

展的部分农技协解体。农技协在引领产业发展中发

挥过积极的作用,形成了自成一体的产业服务网络,
上联政府,下达农户,成为连接政府与农户的桥梁,
也积极地推动了农业产业政策的实施。然而近几年

政府政策纷纷宣扬合作社的发展,使在农业生产特

别是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功能的农技协处境

堪忧,不少农技协解体。
第三,农技协的发展缺乏法律支持,自身定位不

明晰,组织发展处于可有可无、放任自流的状态。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没有将长期实践于广大农村

地区的农技协包含在内,农技协的发展受到影响。
农技协没有立法保护,缺乏政策支持,政府对农技协

发挥的作用认识不清,纷纷将支持重心转向合作社,
而对于农技协与合作社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农技协的

去向问题则置之不理。

2.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发展变化的成因分析

第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是农技协发

展变化的重要外部原因。《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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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是农技协发展的转折点,事实上已成为划分我国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发展宏观政策的分水岭。一方

面,中央政府的政策偏向导致各级政府对农技协发

展的重视程度降低;另一方面,合作社有《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保护其地位,而农技协只是依照《社团登

记管理条例》,二者具有不同的组织属性和法律地

位,因而农技协无法享受到《合作社法》中规定的对

合作社的产业政策、财政扶持、金融支持、税收优惠

以及各地政府出台的地方性的支持合作社发展的相

关配套政策。
第二,农技协组织发展不规范、实力不强是农技

协发展变化的内部原因。农技协的章程制定不规范,
实际运作中不按章办事,如会员大会制度、民主决策

制度、运行监督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大多流于形式。
农技协对农户开展的服务如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等

大多数是免费的,农技协缺乏自我积累的能力,自身

经营实力不强,会员联系不紧密,是一个较为松散的

组织网络,并没有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因而缺乏

发展的积极性,依赖政府支持的现象比较普遍。

3.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关系

分析

第一,农技协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高于合作社。
组织生态学认为,所有组织都在与环境进行交换,环
境给组织提供关键性的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组织

通过对外部环境的依赖获得资源并由此维持生存。
资源稀缺性和重要性决定了组织对环境的依赖程

度,进而使得权力成为显象[5]。农技协挂靠没有实

权的县科协,而合作社挂靠有实权的农业局或者相

关职能部门。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政策、资金、项目等

方面的扶持促进组织的发展。合作社因为有《合作

社法》的规定,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组织内部有一

定的积累,自主性更强;而农技协在法律之外处于自

找“婆家”的状态,显然,农技协的外部资源依赖性高

于合作社。
第二,农技协与合作社都是处于生态位重叠中

的组织。生态位是指一个种群和其他所有种群不存

在竞争的特定资源空间[6]。目前,农技协与合作社

在资源获取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农技协与合作社是

处于生态位重叠中的组织。二者有一些功能重合的

地方,但是并不是谁取代谁的关系。作为农村合作

经济组织,农技协与合作社都将分散的农户联合起

来进入市场,具有以下相同的功效:一是有利于通过

保证一定的生产规模,形成特色农产品的聚集效应

和品牌效应;二是有利于形成一定的利益表达机制,
促使政府协助解决市场中的不确定因素;三是有利

于提高农业推广效率,更有效地满足单个农户的技

术需求;四是有利于发挥合作组织内部的自律功能,
实施对农产品生产过程的质量安全监控。

第三,农技协与合作社相互独立。大部分农技

协以技术信息交流为主,侧重于技术资源的共享和

传播,致力于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合作社在

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进行整合,致力于实现农村

资源的最佳配置,实行生产方式的变革。二者不存

在地位的高低之别,20世纪80年代农技协的兴起

与当前合作社的发展,都是适应农业经济发展需要

的产物。
第四,农技协与合作社相互补充。农技协与合

作社可以适应不同层次的合作需求。从服务领域上

看,农技协主要侧重于农村生产方面与技术相关的

联合;合作社除了生产上的联合,还有市场方面的联

合以及为生产服务方面的联合如农机合作社等;经
营方式上看,农技协是自发的、松散的组织,以公益

性和低成本运作为主要特征;合作社是有明确法律

地位的市场主体,实行对内合作对外营利,有一定的

管理成本。
第五,农技协与合作社相互转化。农技协与合

作社的发展都是以市场为导向,2种形式可以互相

转化。一些市场型的农技协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向

合作社转化以获得更大的空间。同时,合作社的发

展也促进和形成新形式的农技协。如浙江乐清市的

产业协会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合作社发展基础上的

综合型农技协,其十大产业协会都为其所属合作社

会员提供信息、技术等多方面服务。

  四、农村专业技术协会重新定位发
展的建议

  农技协与合作社作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都是

从外部环境获取资源以维持生存。农技协与合作社

是共生的关系,二者处于生态位重叠之中,2种组织

对制度资源的竞争造成组织发展的混乱局面。这就

需要政府作出更好的制度安排,引导组织之间关系

的良性化,实现资源的最佳利用。从组织生态学视

角出发,重新定位农技协应依循生物多样性原理,倡
导组织制度的分化和组织多元化的形成。

1.加强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

从组织生态学视角看,政策是农村组织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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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外部环境。农村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有赖于积

极、科学的政策来引导、规范与监管。农技协的发展

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一个自然而有序的过程,组
织的内生性是和组织外部政策环境密切相关的,如
果组织外部政策发生变化,组织自身的发展也将出

现转折。《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实施使农技协

面临一个新的政策环境,而这个政策造成了农民合

作经济组织概念上的混乱,使原本属于同一组织形

式的农技协与合作社产生了根本的分歧,也使二者

的发展不再有平等的地位,有的地方甚至造成了合

作社对农技协的歧视。农技协在我国的发展历史长

久,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之前,农技协在农民

合作经济组织中数量最多、覆盖面最广、农户带动性

也最强,但由于政策上的排挤,农技协如今的发展出

现危机,影响到了不少地方农民的利益。因而强调

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对于农技协组织的发展

尤显重要。

2.发挥公益性,增强合法性

行业协会的存在能极大地提高组织的设立率。
它表明集体行动是增强组织合法性的可行途径,合
法性可通过集体游说而得以保护。在此,应该鼓励

农技协作为产业协会和技术推广协会的发展。产业

协会形式下的农技协不仅为合作社和专业大户提供

信息、技术和市场方面的服务,而且发挥着综合性的

指挥协调作用,成为沟通合作社、专业大户与政府之

间的桥梁。技术推广也是一项具有一定公益性的行

为,农技协通过技术推广这一公益性功能的发挥,能
够增强信誉,增加农户对组织资源的依赖。公益性

也是农技协区别于合作社最为明显的地方。制度设

计理应鼓励农技协公益性功能的发挥和完善,以增

强农技协的地位合法性。

3.充分发挥科协系统对农技协发展的推动作用

农技协发挥的功能集中在技术交流、技术服务、
科技普及和经济服务等方面。而科技普及是大多数

农技协具备的区别于其他农村组织的功能,政府通

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及其下设的省科协、市科协、县
科协及乡镇一级的科协这一系统网络对农民进行科

学技术普及和科普惠农政策的实施。因而,科协在

对农技协的指导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一,支持有实力的农技协向合作社转变。绝

大多数组织变革是组织选择和组织替代过程的结

果,而不是组织内部转化和适应的过程。当生存条

件不利时,一部分组织以不影响其他组织生存的方

式而死亡,一方面减少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另一方

面,死亡组织自身分解的产物为周围组织进一步提

供了部分营养来源,从而为其余个体创造相对“充
裕”的生存环境来维持本组织种群的生存。支持有

实力的农技协向合作社转化即是为了实现组织资源

的集中和效用最大化,增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市

场竞争力,从而促进组织生态环境的改善。
第二,以项目形式支持技术研究与推广型农技

协。支持这类农技协继续发挥农业技术研发推广的

职能,可根据各地产业化发展的实际程度,以项目形

式给研究与推广类型农技协以切实资助;同时,鼓励

协会与基地、合作社、职业院校和科研单位的结合。
一个农技协可以服务于多个合作社,一个合作社也

可以覆盖多个协会以获取不同专业产品的技术

信息。
第三,分类指导、分级管理,明确农技协的发展

方向。调查显示,农技协在实际发展中存在3种类

型:技术型、市场型和综合型。地方政府要关注农技

协的发展,对农技协进行分类引导:对于技术型农技

协要鼓励其发挥技术优势并结合当地产业化程度,
适当引导其向综合型农技协发展;对于市场型农技

协,要引导其转化为合作社以获取明确的市场主体

地位;对于综合型农技协要加大投入,提升产业化水

平及资源整合能力。同时,在每一类农技协中,应制

定考核评估指标,对农技协进行分级考核,即定期考

核国家级、省级、地(市)级以及县、乡、村各级农技

协,各级政府加大对优秀农技协的扶持和奖励力度。
参照国际经验,很多发达国家便是通过补贴这类组

织以发展农业,如美国每年都对这种民间协会予以

巨额补贴,这样既避开了政府干预市场的不正当竞

争嫌疑,又避免了将补贴交给政府机构运作的无效

性。我国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政府更加需要加大对

这方面的扶持力度。

  五、结 语

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发展的大势所

趋。因地制宜、促进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发展是今后农村工作的一大重点。农技协具有整合

产业资源,推广农业技术等公益性功能,这些功能并

不是合作社这一组织能够承载的,因而农技协与合

作社依据互补的功能可以共生于一定的制度空间

内。政府要把农技协与合作社均纳入到农村经济组

织发展的框架之内,促进农村经济组织的多元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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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从而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实现和农村经济的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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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PatternsandtheDevelopmentOrientation
ofRuralProfessionalTechniqueAssociation

———BasedonComparisonAnalysisofFarmerProfessionalCooperatives

WANJiang-hong,GUANShan
(College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Thedevelopmentofruralprofessionaltechniqueassociationhaschangedbecauseof“the
lawoffarmerprofessionalcooperatives”,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ruralprofessionaltechniqueasso-
ciationandfarmerprofessionalcooperativesbecomesthekeyfactorinthefuturedevelopmentofrural
professionaltechniqueassociation.Combiningplentyofempiricalresearchresults,thispapersumsup
fourpracticalformsoftheruralprofessionaltechniqueassociationandthecorrespondingfunctionfor
each,namelyindustrialassociation,technicalservicesassociation;technologypromotionandresearchas-
sociationandruraltechnologyexchangeassociationfromthecomparativeperspectiveoffarmercoopera-
tives.Aftercompar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ruralprofessionaltechniqueassociationandfarmerpro-
fessionalcooperatives,thisresearchputsforwardsomerecommendationsfortheorientationofthedevel-
opmentofruralprofessionaltechniqueassociation:amplifyitsnon-profitvaluetotheutmost,enhanceits
legitimacy;strengthenthecontinuityandtoleranceofmacroeconomicpolicy;protrudetheleadingrole
oftheAssociationforScienceandTechnologysoastoacceleratethemulti-developmentoftheorganiza-
tionofruralcooperativeeconomy.

Keywords ruralprofessionaltechniqueassociation;farmerprofessionalcooperatives;organization-
alecology;practicalform;ruralsocial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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